彰化縣溪州鄉國軍實彈射擊危險影響區域居民生活扶助自治條例訂定總說明
    為維護國防安全及照護地方居民權益，爰依據國軍訓場睦鄰工作要點(以下簡稱工作要點)第十四點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本條例共十二條，其制定草案如下：
1、 明訂本條例之立法依據。(條文第一條)
2、 明訂本條例之主管機關。(條文第二條)
3、 明訂本條例之經費來源。(條文第三條)
4、 明訂本條例之發放對象。(條文第四條)
5、 明訂本條例之發放標準。(條文第五條)
6、 明訂本條例之申請方式。(條文第六條)
7、 明訂本條例之補助項目。(條文第七條)
8、 明訂本條例之應備文件及申請期限。(條文第八條)
9、 明訂本條例之撥款日期。(條文第九條)
10、 明訂本條例之申請人不法申請應負之責任。(條文第十條)
11、 明訂本條例之補助金額。(條文第十一條)
12、 明訂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條文第十二條)
